
办案小结

当事人 山东快盒测试食品有限公司

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 收案日期 2024 年 11 月
1日

初次谈话日期 2024 年 10

月 28 日

首次开庭日期 2025 年 01

月 15 日

简要案情 2024年 3月签订 100万元食品购销合同，被告支付定金

14万后拒付尾款

工作概况 1. 收集合同/发货单/催款函等 23项证据

2. 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被告账户 92万元

3. 代理参加 3次庭审

处理结果 2025-03-10黄岛区法院判决：

①被告支付货款 86万元及利息（按 LPR1.5倍计）

②承担案件受理费 12,380元

办案体会

食品贸易企业需完善对账制度，建议客户采用“预付款+

发货前付清”模式



律师事务所主
任意见

本案证据链完整，财产保全措施有效保障执行（签字：刘

快盒）

承办律师签字 张快快

结案日期 2025 年 03
月 10 日

保存期限 年 月 日


